
在版權制度下處理戲仿作品的公眾諮詢意見書

主席、各位議員、各位人士：

早午晚安。香港是個優美的城市，我們鷹鳴能幹的梁特的領導下，每天都感激涕零，
熱淚洗面(註1)。而二次創作，正是香港的瑰寶，因爲偉大的馬逢國議員說過：「二次
創作是香港人創作出來的。」原來自人類文藝史起源便存在的二次創作，是今天香港
人創作出來的，這件令港人驕傲的香港發明，豈會不珍貴呢？所以，保障二次創作，
等於維護馬議員說話的正確性，是每個香港人的責任。

如何保障二次創作？最基本當然是給它應有的空間。否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沒有二次創作空間，又如何談創意工業？凡是個人使用，並非拿來做世界貿易的，就
正如陽光空氣一樣，每個人都有權使用。

有些版權收數佬聽了，會問：那麼我碗飯呢？其實這些空間只限個人使用，並不會搶
走收數佬大茶飯上的一粒米。市民其實也很願意合作的，雖然他們有權使用，但也常
常會聯絡原作者表示尊重。可惜的事，有些從原作者手中透過包攬式合約獲得版權擁
有權的擁有人不合作。

怎樣不合作呢？且聽偉大的馬議員所說：「你去找劉華問可否不收我錢，一個電話
啫。」不合作的狂徒竟然與偉大的馬議員對着幹，當市民打了一個、一千一萬個電話
給他詢問授權，他竟然不接聽！有個別的狂徒雖然接聽了，卻竟然對這些民間非貿易
使用都苛索金錢，金額甚至是一般市民負擔不起的！狂徒們的行爲，令馬議員「一個
電話問劉華，就能不收錢」的金石良言無法成真！破壞馬議員說話的正確性，等同破
壞梁特的鷹鳴形象，如此狂徒有如變節後的劉夢熊之輩，實在是罪無可恕，其心當
誅！

因此，政府官員應該爲維護馬議員說話的正確性服務，在處理戲仿作品時加入「前膽
方案」——用以下條文作爲「膽」，「拖」着戲仿條文：

前膽方案：
一.	若市民打電話向版權擁有人詢問二次創作權，版權擁有人必須在市民打第一
次電話時便接聽。

二.	若市民打電話向版權擁有人詢問二次創作權，其二次創作只屬個人使用，並
且不是作世界貿易用途，版權擁有人不得收取金錢。

若有違反，則該版權擁有人須負上刑事及民事責任。當然，現在政府正引入豁免，在
同一天秤下，這前膽方案亦有豁免條款：「若版權擁有人已透過公開途徑，表明市民
以其作品作個人使用、非世界貿易用途的二次創作，不必打電話給我也可獲得豁免，
分文不收，那麼該版權擁有人即使沒有接聽電話，都一樣可獲豁免。」至於豁免的程
度，則相對應於政府就戲仿條文所給予的豁免。詳述如下：

前膽方案 (豁免部分)：
一.	政府以戲仿豁免方案一或方案二立法，那麼若版權擁有人作出「超乎輕微金
額收取」，則無法豁免其刑事責任。即使他收取的金額沒有超出「超乎輕微
金額收取」，他仍有民事責任可被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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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府以戲仿豁免方案三立法，那麼若作品屬公平處理豁免範圍內，如戲仿作
品，則版權擁有人可豁免刑事及民事責任。但若作品不包含於公平處理豁免
範圍內，如抒情作品、舊曲新詞作品，則無法豁免版權擁有人的刑事及民事
責任。

三.	政府以民間的UGC豁免方案立法，真正全面豁免二次創作人在個人用途、非
商業貿易使用時的刑事及民事責任，則版權擁有人的刑事及民事責任都可全
面豁免。

爲維護馬議員說話的正確性服務，爲維護梁特形象的鷹鳴性服務，是爲官之道。若官
員們竟斗膽大逆不道，只單向推出一些戲仿豁免方案，不同時把「前膽方案」寫進法
律條文裏，無異於與中華民族作對，成爲我黨我國的人民公敵，同志們會銘記於心。
倘若他朝君體會到叛徒劉夢熊那種咎由自取的悲哀，同志們都會爲最崇高最偉大的主
席萬歲大人顯現神靈大能力，而大跳二萬五千里王征之舞熱烈慶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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